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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huan Holdings Limited
川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1420）

有關年報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於2020年4月22日刊發的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2019年年報」）的「所得款項用途」
章節、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5月25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的「未來計劃及所得款
項用途」章節、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3月7日的通函（「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

月23日的公告（「該公告」）。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2019年年報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為2019年年報提供補充資料及提供本公司股份於2016年6月8日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市」）以來所得款項用途的最新資料。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本集團就上市應付的包銷費、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後）為
約26,500,000新加坡元（「所得款項淨額」）。於2019年12月31日，所得款項淨額中總金
額約15,100,000新加坡元已獲本集團根據招股章程、通函及該公告所載的分配方式動
用及餘額約11,400,000新加坡元預期將按擬定用途動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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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2019年年報「所得款項用途」章節所披露的資料外，董事會謹此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第11(8)段提供有關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

的計劃用途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已動用的金額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止年度已動用

的金額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已動用的金額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

未動用的餘額

悉數動用

於2019年12月31日

餘下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預期

時間表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附註2）

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附註1） 17,736 6,911 814 7,725 10,011 於2022年12月31日 

或之前

購買軟件 2,085 502 213 715 1,370 於2022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取得填土項目（附註1） – – – – –

增加人手 4,414 4,414 – 4,414 –

營運資金 2,247 2,247 – 2,247 –

附註：  

1. 誠如招股章程及通函所披露，由於本公司於2017年10月31日前並無就取得填土項目訂立任

何協議，初始分配至取得填土項目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6,607,000新加坡元（「重新分配

的所得款項」）將重新分配至購買額外挖土機及自卸車。經計及本公司當時之業務規模及項

目、本集團自本公司股份於2016年上市以來所購買的自卸車及挖土機數目以及自卸車、挖土

機及伸縮式挖土機的平均置換週期，本集團決定再分配重新分配的所得款項，為於2018年3

月收購普達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主要交易」）的第二筆按金提供部分資金。誠如

該公告所披露，由於主要交易其後於2018年12月31日失效，重新分配的所得款項於2019年1月

進一步重新分配至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

2. 動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未來市況的最佳估計而作出。其可

能會根據市況的當前及未來發展情況而作出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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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悉數動用計劃所得款項淨額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原
因為本集團已就購置資金獲銀行優惠的利率並決定自2016年6月起透過租購（而非現
金購買）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租購僅需支付10%現金，其由所得款項淨額提供資金。
因此，形成了延遲悉數動用分配至購買挖土機及自卸車之所得款項淨額。預期未動用
金額將於2022年12月31日或之前悉數動用。

就購買軟件之未動用計劃所得款項淨額而言，本集團已向賣家購買軟件，按較原報價
低的價格向本集團收費，從而令本公司大大節省費用。因此，形成延遲悉數動用分配
至購買軟件之所得款項淨額。預期未動用金額將於2022年12月31日或之前悉數動用。

除上述變動外，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得款項淨額已根據招股章程、通函及
公告先前披露之擬定用途動用及所得款項用途並無重大變動。未動用金額預期將根
據招股章程、通函及公告以及上文所述的擬定用途動用。

董事會確認，本公告提供之補充資料並不影響2019年年報所載任何其他資料，及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2019年年報之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局命
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桂廷

香港，2020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桂廷先生、郭斯淮先生、Bijay Joseph先生及劉
仁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寶兆先生、彭耀傑先生及黃献英先生。


